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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件制定的背景依据是什么？
2023年8月，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印发实施《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申请预审服务管理办法》。
2025年11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运行管理高质量推进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加强对备案创新主体的备案审核和定期复核。加强对代理机构的预审登记管理，推动信用好、服务水平高的代理机构为备案主体提供高水平服务。加强对存在大量或情节严重非正常申请专利代理行为、不诚信经营代理机构的动态管理。
为更好发挥专利申请预审服务对产业创新发展的支撑和促进作用，进一步规范专利申请预审服务管理工作，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结合工作实际，研究修订了《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申请预审服务管理办法》（简称“《办法》”）。
二、《办法》包含哪些内容？
《办法》主要包括专利申请预审服务的具体内涵和工作原则，专利预审主体备案的申请条件、所需材料和审核流程，接受备案主体委托的代理机构的登记条件、所需材料和审核流程，及专利预审规范化管理等相关内容。
三、《办法》中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的定义是什么？
备案主体，是指在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完成专利预审备案审核的企事业单位。
代理机构，是指备案主体委托办理专利申请预审相关业务的专利代理机构。接受委托的代理机构应在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完成预审登记。
四、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备案申请条件是什么？
（一）登记注册地在北京市行政区域，且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
（二）生产、研发或主营业务属于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北京保护中心服务的预审产业领域；
（三）经营范围不得包括知识产权代理服务相关业务；
（四）具有真实的研发场地、研发团队和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原则上社保参保人数应在5人及以上；
（五）具有良好的知识产权工作基础，至少拥有一件由备案主体作为第一申请人申请并已获得授权的有效发明专利，特殊情况应提交相关说明或证明材料；
（六）三年内无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的非正常专利申请、故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不良记录。
五、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代理机构登记条件是什么？
（一）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批设立，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国专利代理信息公示平台”中的机构状态显示为“正常”；
（二）具有一定的执业能力，具备从申请到结案（包括授权和驳回案件）全流程的发明案件或无效、诉讼类案件等的代理能力;
（三）被通报的非正常专利申请均已撤回或转正常；
（四）代理机构及其代理师一年内未受到警告、罚款的行政处罚或者行业协会训诫、警告的自律惩戒，三年内未受到停业及以上的行政处罚或者行业协会通报批评以上的自律惩戒；
（五）无出租出借代理资质、冒用信息伪造专利申请人、出于不正当目的的专利买卖行为、专利代理师“挂证”等不规范经营行为。
六、对不遵守规范的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的管理举措有哪些？
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专利预审的相关规定，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对不遵守规范的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给予提醒、暂停专利申请预审服务、取消备案主体资格或预审服务资格等处理，维护专利预审工作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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